












農業局 

「112 年度輔導養豬場轉型升級導入新式整合型設施（備）計畫」 

新臺幣 8,921萬 5,000元墊付案  議案說明 

一、 案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2 年 2 月 2 日農牧字第 1120042102 號

函核定本府辦理「112 年度輔導養豬場轉型升級導入新式整合型設

施（備）計畫」，核定經費新臺幣 8,921萬 5,000元(中央補助款)，

因未及納入本府 112年總預算，為爭取時效，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俟 113 年度總預算時辦理轉正。 

二、 補助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三、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 

主要工作內容為辦理本市全區養豬場之設施（備）升級改善補助作

業，輔導本市養豬業者改建老舊開放式豬舍，強化防治疾病及異味

管控效力；設置節水減廢或資源化再利用設施，以達環保節能；及

推廣自動化省工設備，增加生產效率，帶動養豬場轉型升級。 

四、 預期成果： 

因應我國養豬產業適逢口蹄疫拔針及防堵非洲豬瘟入侵等關鍵發 

展期，擬從源頭改變傳統式養豬場諸多問題，俾利改善本市養豬場

競爭力，健全基礎供應鏈，並兼顧現代化環保節能目標，提供優良

豬肉產品。 

五、 相關附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附件 

六、 本案相關經費說明： 

本案經費 8,921萬 5,000元係為支應本市養豬場新建或改建相關設

施： 

(一) 養豬場導入新式整合型豬舍或相關設施：補助高床設施、密閉

式豬舍、密閉式高床豬舍、污染防治及廢水處理設施、污染防



治及廢水處理相關設備（施）、生物處理機或雨廢水分流系統

等，共計補助 5,304萬 1,000元。 

(二) 養豬場採異地多地批次分齡飼養模式，導入相關設施（備）: 

補助設置豬舍或更新相關設施，補助經費依畜牧場飼養規模、

品種、年齡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分為母豬場、保育、肉豬場及

二品豬場，共計補助 723萬 5,000元。 

(三) 養豬場導入自動化省工設備：補助電動試情公豬車、豬隻超音

波背脂測定器、豬隻超音波測孕器、豬舍斃死豬省工搬運機、

母豬分娩欄組、仔豬處理省工工作車台、豬隻影像生長體重監

控系統、精子位相差檢測顯微鏡、豬隻自動群養給飼系統(站)、

母豬個體智能餵飼系統及無針注射器等 11項，共計補助 2,893

萬 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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